附件9

广西2015年普通高考享受照顾政策资格名单公示（式样）

公示单位：    公示时间：20××年××月××日至20××年××月××日    举报电话：
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高考报名

顺序号
	考生身份证号

	班级(在校生用)户口所在地(社会考生用)
	符合照顾项目（只填序号，凡具备照顾资格的项目均需填写）
	加分

分值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 2015年享受照顾政策项目及序号：（1）烈士子女；（2）农村计生家庭子女；（3）二等功（含）以上退役军人；（4）体优免试生；（5）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；（6）国家及国际竞赛获奖者；（7）台湾省籍；（8）体优测试合格生；（9）华侨子女、归侨子女、归侨、留学回国人员随归子女；（10）少数民族；（11）地域。

2. 根据教育部规定，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或降分照顾的，只取其中幅度最大的分值，且最多不得超过20分。

3. 东兴、靖西、那坡、凭祥、大新、宁明、龙州、防城港市防城区、德保县、扶绥县、崇左市江州区、防城港市港口区、天等县、上思县等14个边境县（市、区）在原已降分的基础上，再降低10分，但按教育部规定，考生享受照顾的总分值均不得超过20分。

